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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全英（双语）教学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凸显我校“外语特色鲜明，商科优势突出”的

办学特色，扎实推进全英（双语）教学，规范全英（双语）

教学管理，提高全英（双语）教学质量，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全英（双语）教学的目的

我校开设全英（双语）教学课程旨在凸显学校的办学特

色，培养学生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学习和掌握相关专业课

程的基本概念（术语）、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框

架和基本分析方法的能力，帮助学生构建并形成以英语为语

言载体的相关专业话语体系，使其能够以英语作为工作语

言，就相关专业或学科领域里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表达思想、

展开必要的交流与讨论，提升学生在未来职场竞争中的核心

竞争力。

二、全英（双语）教学的开课原则

实施全英（双语）教学应遵循“名实相符”和“少而精”

的原则，根据实际条件，认真谋划，精心操作，以点带面，

逐步推开。全英（双语）教学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

学生的检验，经得起社会的检验。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为基础，

精心挑选具备条件的专业课程，选派得力师资，倾力打造我

校全英（双语）教学课程品牌。基本的工作方针是：“开设

一门，成功一门”。以此为依托，渐次在相关专业的面上推

开，以形成相关专业全英（双语）教学“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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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英（双语）教学课程

全英（双语）教学课程是指我校非语言类（主要是经济、

管理）各专业（含双语班和“2+2”中外学分互认项目班）

以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和专业英语课程。此类课程的全部教

学材料、教学文件和教学环节均以英语作为语言载体（包括

教材、教案、课件、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学参考资料、

课堂讨论、课程论文、课余作业、成绩考核与评定等）。其

中全部使用英语讲授的课程为全英教学课程；使用英语讲授

的部分不少于 60%，其余部分使用汉语讲授的课程为双语教

学课程。

在相关专业的全程教学计划中，对于那些构成本专业知

识结构基础的专业核心课程，不宜实施全英（双语）教学。

授课教师要用汉语将这些课程系统、全面、详尽地讲深、讲

透、讲明白，讲得学生懂，让学生都能掌握理解其理论要点

和总体框架，并且在未来的学业过程中能够准确灵活地加以

运用。其他专业课程原则上都可以实施全英（双语）教学。

四、全英（双语）教学教师

实施全英（双语）教学的教师应是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作

为工作语言的专业教师。要遴选接受过某一学科（专业）的

系统训练，已获得该学科（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专业

知识背景扎实，原则上应有在相关专业讲授专业课程两个学

期以上的工作经历，工作态度认真，教学效果良好，且已具

备良好英语语言能力的教师，来承担全英（双语）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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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英（双语）教学课程的开课程序

1. 有意开设全英（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含本校教

师和外聘教师），在每学期安排下一学期开课计划时向所在

教学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课程的全套教学材料和教学

文件（英语）。

2. 相关教学单位对所提出的申请予以审核，首次申请

开设全英（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需要由相关教学单位组织

专家进行试讲。

3. 经相关教学单位审核同意并由主要领导签署意见

后，报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全校全英（双语）教学开课计划

并予公布。

六、全英（双语）教学课程工作量计算系数

1.我校教师开设全英教学课程的工作量计算系数为 2

（每上 1 课时按 2 课时核计工作量），双语教学课程的工作

量计算系数为 1.5（每上 1课时按 1.5 课时核计工作量）。

2.外聘教师开设全英（双语）教学的工作量计算系数一

律为 1.3（每上 1课时按 1.3 课时核计工作量）。

七、全英（双语）教学的管理、考核与教师培训

1. 学校成立全英（双语）教学专家组，履行对全校全

英（双语）教学工作的检查、指导、考评、管理职责，负责

对全英（双语）课程教师的培训。

2．相关教学单位具体负责本单位全英（双语）教学课

程的日常管理，每学期第 15 周对本单位开设的全英（双语）

教学课程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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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务处委托有关专家，对全英（双语）教学课程随

机听课抽查，给出考评意见，报教务处。

4. 在教学单位考核和委托专家考评的基础上，教务处

于第 16 周组织相关专家对全英（双语）教学课程进行综合

考评，考评合格的课程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核计全英（双语）

教学课程工作量系数；考评不合格的课程不另核计全英（双

语）教学课程工作量系数，并于后一学期停开。

5．全英（双语）课程的授课教师要全程参加学校例行

组织的专门培训，并接受培训考核。

八、激励措施

1. 学校每年举行一次全英（双语）教学竞赛，对优胜

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2. 在各级别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推荐等方面，对全

英（双语）教学予以政策倾斜。

3. 择优推荐教学效果优良建设相对成熟的全英（双语）

教学课程申报参评省、国家全英（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或相

应评奖。对成功入选或获得相应奖项的课程，学校按政府拨

款或奖金 1：1的比例配套建设经费或奖金。

九、其他事项

1.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双语教学管理办法（修订）》（南商〔2013〕87 号）同

时废止。

2.本办法涉及教学方面的条款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涉及

人事、薪酬方面的条款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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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校领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10月 10日印发


